


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计划

为全面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严格涉企检查，规范执法行为，强化精准执法，提高执法质效，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安全生产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计划。
1、 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自治州决策部署，按照尼勒克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增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精准性、科学性、有效性，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安全助推美丽尼勒克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尼勒克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深化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落实《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要求，夯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突出重点危险行业和高风险领域，有效推进严格、精准、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切实提升执法检查质效，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完成率100%，使用“互联网+执法”覆盖率100%，线上执法办案率100%，典型案例报送率、合格率100%。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2026年县应急管理局本级列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执法人员11人，法定工作日248个，总法定工作日为2728个，扣除其他执法工作日（1198个）和非执法工作日（1288个），监督检查工作日为242个工作日。其中，重点检查工作日为150个，一般检查工作日为92个。（详见附件3）
四、检查方式和频次
（一）监督检查方式。按照《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分类分级行政执法检查办法》（新应急办〔2025〕16号）要求，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分为重点执法检查和一般检查及随机抽查。针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工贸等重点高危行业领域，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执法。针对典型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等，根据不同时间节点、季节特点、地域行业特点开展随机抽查、专项检查。
（二）监督检查频次。执法检查前通过执法信息系统“扫码入企”功能等方式查询执法对象年度接受检查情况，对重点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二次执法检查，对一般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执法检查。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守信企业、近三年未发生亡人事故生产经营单位可以适当减少检查频次，能够通过信息归集共享，非现场监管等方式达到监管目的的，原则上不再进行现场检查。区、地、县三级执法检查累计频次原则上不突破频次上限，事故调查、舆情反映、帮扶指导、重要节点的督促指导、国家及自治区安排的安全生产相关的“四不两直”、明察暗访、督导检查等情形除外。
五、监督检查重点范围、重点内容及安排
（一）监督检查重点范围
1.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中央驻疆企业所属矿山、尾矿库“头顶库”和四等以上尾矿库，计划对纳入伊犁州应急管理局直接监管和重点监管检查范围的2家非煤矿山、2家工贸、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全覆盖式重点检查（具体见附件1）；
（2）烟花爆竹长期临时零售单位；
（3）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4）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危化、工贸）生产经营单位。
2.未完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
3.上年度发生亡人生产安全事故或纳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９号)规定的事项。
1.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企业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安全管理机构及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情况。
2.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并落实“双控”机制及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3.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存在重大隐患及隐患自查自纠情况。  
4.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及持证上岗情况；从业人员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国有企业安全总监制度落实情况。
5.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应急物资管理、危险作业管理、有限空间作业、奖惩等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作业规程情况。
6.生产经营单位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及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情况。
7.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及竣工验收情况。 
8.生产经营单位重大危险源落实安全管理情况。
9.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情况。
10.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应急物资及开展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情况。
11.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交叉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12.非煤地下矿山的动火作业、提升运输、机械通风、采场施工作业；露天矿山的边坡角度、台阶高度，尾矿库排洪系统、坝体稳定性、干滩长度等。
13.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以及矿山、金属冶炼企业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的配备、维护、保养的情况。
14.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的，依法采取处理措施；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15.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
16.依法或上级文件要求的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三）监督检查安排
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分类分级行政执法暂行办法》要求，结合执法力量及工作日测算，核定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71家（详见附件），其中：重点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24家，一般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47家。
1．重点监督检查（24家）
（1）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7家。
（2）非煤矿山6家。
（3）工贸生产经营单位11家。
2.一般监督检查（47家）
2026年，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对重点监督检查企业24家全覆盖检查二次，对一般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47家全覆盖检查一次。同时对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方式从自治区应急管理执法信息系统进行抽查。
3．时间及进度安排
（1）时间：2026年1月1日至12月10日。
（2）进度安排：各业务处室根据重点监督检查企业的生产特点、风险隐患、重点环节、关键工艺等因素合理安排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检查，确保监督检查任务细化分解到每个季度。
4.专项监督检查和临时监督检查工作按照局工作部署另行组织开展。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执法人员要深刻认识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制定实施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及法律法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关键举措。全面科学统筹工作任务与执法力量，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推动检查事项清单化、内容精准化、措施精细化，确保计划落地见效。
（二）严格规范执法，聚焦重点发力。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要求及“三项制度”，熟练运用执法信息系统，紧盯高危行业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规范执法程序与行为，强化过程管理，确保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决定合法有效。精准行使裁量权基准，合理适用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及从轻减轻处罚规则，落实执法闭环管理，严守 “十个严禁”“八个不得”，做到依法规范、严格公正、文明精准执法。
[bookmark: OLE_LINK3]（三）坚持普治结合，切实履职尽责。执法人员要坚持“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依法执政原则，提高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行“说理式”和“执法+专家+服务”工作模式，将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有机结合。主动为企业提供法律支持、安全咨询和整改指导，引导企业自觉学法遵法守法用法、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持续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为尼勒克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附件1：纳入伊犁州应急管理局2026年监督检查重点及一般检查经营单位名单
附件2：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名单
附件3：工作日及测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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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纳入伊犁州应急管理局2026年监督检查重点及一般检查经营单位名单（5家）

一、重点检查单位（3家）
1.尼勒克县瑞祥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2.新疆天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尼勒克县松湖铁矿）
3.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奴拉赛铜矿
二、一般检查单位（2家）
1.伊犁乾杯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2.伊犁恒凯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附件2

尼勒克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名单

一、重点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一）非煤矿山企业（6家）
1	.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群吉萨依铜矿	
2.尼勒克县109铜矿
3.新疆盛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尼勒克县克令乡NS16砂石料矿 
4.尼勒克县融建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尼勒克县乌赞镇六大队北山坡2号砂石料矿 
5.尼勒克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尼勒克县乌赞镇NS13-1砂石料厂
6.新疆天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尼勒克县松湖铁矿尾矿库
[bookmark: OLE_LINK2]（二）工贸生产经营企业（11家）
1.新疆天蕴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2.新疆天牛乳业有限公司
3.伊犁明珠乳业有限公司
4.尼勒克县伊建商砼制品有限公司
5.尼勒克县鑫通工贸有限公司
6.尼勒克县佰泽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7.伊犁嘉可思食品有限公司
8.尼勒克县金鲨建筑有限公司
9.尼勒克县瑞邦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10.新疆塞外本草蜂业有限公司
11.尼勒克县瑞鑫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7家）
1.尼勒克县三联晟乔尔玛加油站有限公司
2.伊犁源耀燃气有限公司尼勒克县天然气加油加气站
3.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大桥加油站
4.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木斯加油站
5.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犁石油分公司尼勒克县苏布台加油站
6.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犁石油分公司尼勒克县布布拉克加油站
7.尼勒克县勇发氧气厂
二、一般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一）非煤矿山企业（17）
1.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尼勒克县群吉萨依铜矿尾矿库
2.新疆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尾矿库
3.苏源选矿有限公司选厂尾矿库
4.尼勒克县融建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尼勒克县苏布台乡CX10砂石料
5.尼勒克县石鑫砂石料场新疆尼勒克县木斯乡1号砂石场
6.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萨依博依村砂石料矿莱阁商贸有限公司
7.尼勒克县建筑安装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尼勒克县阔克铁烈克砂石料矿
8.伊犁建腾商贸有限公司 伊犁建腾商贸有限公司尼勒克县木斯乡木斯村NS72砂石料矿
9.伊犁达运安商贸有限公司  尼勒克县喀拉苏乡加勒库勒1号砂石料矿
10.尼勒克县择实砂石开采有限公司尼勒克县喀拉苏乡可什喀拉苏村砂石料矿
11.新疆伊犁河水利水电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2.尼勒克县环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3.尼勒克县发杰建材有限公司
14.尼勒克县宏光陶粒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15.新疆厚金矿业有限公司铅锌矿
16.新疆尼勒克陶坎沟石膏矿	
17.尼勒克县伊磊矿业有限公司
（二）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21家）
1.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犁石油分公司尼勒克县种蜂场加油站
2.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犁石油分公司尼勒克县218国道种羊场加油加气站
3.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犁石油分公司尼勒克县木斯乡加油站  
4.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犁石油分公司尼勒克县胡吉尔台加油站 
5.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犁石油分公司尼勒克县克令乡加油站 
6.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木斯高速公路服务区北加油站 
7.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木斯高速公路服务区南加油站 
8.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有限公司尼勒克鑫鑫加油站 
9.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尼勒克喀拉苏服务区北加油加气站
10.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尼勒克喀拉苏服务区南加油加气站
11.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蜜蜂小镇加油站 
12.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吉林台加油站  
13.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红旗加油站 
14.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良繁场加油站 
15.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乔尔玛加油站 
16.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尼勒克东环路加油站 
17.尼勒克县巨鑫加油加气有限公司    
18.尼勒克县华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9.尼勒克县畅通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尼勒克县畅通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乌拉斯台分公司 
21.尼勒克县三联晟唐布拉加油站有限公司
（三）工贸生产经营单位（6家）
1.尼勒克县财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新疆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伊犁玖鑫绿色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伊犁布隆圣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伊犁新食创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6.伊宁县五月旭梅服饰有限公司尼勒克县分公司
（四）烟花爆竹长期临时零售经营单位（3家）
1.尼勒克县喜报来烟花爆竹零售店
2.尼勒克县满堂红烟花爆竹零售店
3.尼勒克县顺农土产有限公司





附件3：
工作日及测算说明
（一）监管人员数量
目前，局机关在编监管执法人员共计21人，具体执法人员分布如下：
局领导：2人。
相关科室：9人。
（二）2026年总法定工作日为2728天
说明：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即2026年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248天×安全生产行政监督检查人员11名=2728天。
2026年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365天-双休日104天－法定节假日13天=248天。
（三）2026年监督检查工作日为242天
说明：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安全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即总法定工作日2728天-其他执法工作日1198天-非执法工作日1288天=242天。
监督检查工作日包括重点检查工作日、一般检查工作日。
1.重点检查工作日，是指对重点检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所需要占用的工作日。重点检查占用工作日150天。
2.一般检查工作日，是指对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所需要占用的工作日。一般检查占用工作日92天。
（四）其他监督检查工作日为1198天
说明：其他执法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256天；
2.实施行政许可：60天；
3.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128天；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63天；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63天；
6.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及跟踪督办：90天；
7.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50天；
8.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30天；
9.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63天；
10.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30天；
11.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365天。
（五）非监督检查工作日为1288天
说明：非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和事项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
1.机关值班：365天；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255+128+30+128=541天；
3.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128天；
4.参加党群活动：63天；
5.病假、事假：63天；
6.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128天。
其他监督检查工作日、非监督检查工作日按照前3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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